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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“南粤春雨”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总

队佛山支队社会志愿者分队服务指南 

 

一、项目背景 

为贯彻落实省、市关于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总体要

求，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，佛山市司法局根据

《关于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

实施方案》（佛办发[2014]10号），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，

委托佛山市志愿者联合会及佛山市禅城区禅青社会工作服

务中心成立广东省“南粤春雨”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总队

佛山支队社会志愿者分队。通过“社工+志愿者”联动模式，

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法律服务，培育和壮大公共法律

志愿服务主体，建成政府主导、覆盖城乡、多方参与、优质

便捷、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。 

 

二、基本内容 

（一）服务主体 

公共法律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在司法行政机关的

具体体现，其服务主体主要包括三大类：一是政府部门，主

要是指各级司法行政机关；二是法律服务机构，主要包括律

师事务所、基层法律服务所、法律援助中心、公证处、司法

鉴定所等；三是其他具有公益法律服务能力的组织及个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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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包括大专院校以及具有法律知识的公益服务志愿者。 

此外，“南粤春雨”公共法律服务项目的服务主体还包

括专职社工及社工督导，以便与已有的服务主体进行联动，

为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法律服务。 

（二）服务对象 

佛山市内各区、镇街、村居的群众。 

（三）服务内容 

    志愿者的服务内容分为三方面：公共法律服务三级平台

值班、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以及开展法律讲座进家综活动。 

（四）服务领域 

公共法律服务的领域包括：法制宣传、法律服务、人民

调解、法律援助、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等法律服务资源，将

普法宣传、律师、公证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、司法鉴定、人

民调解等纳入到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，形成一个由市到市

（县）区再到乡镇（街道）直至村（社区）的法律服务辐射

网络，实现便捷高效的新型法律服务模式。 

 

三、工作指引 

（一） 工作流程 

1. 三级平台值班工作 

佛山市志愿者联合会与专职调解员沟通及了解工作所

需以按需派志愿者到公共法律服务三级平台值班。志愿者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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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级平台完成值班登记后由专职调解员安排具体工作。志愿

者值班期间接待来访人员并解答相关内容，填写值班登记

表。服务结束后专职调解员填写服务反馈表。服务时数由专

职调解员核实后经佛山市志愿者联合会录入志愿者档案。 

2. 普法宣传活动 

    结合 12.5 国际志愿者日和 3.5 学雷锋日两个志愿服务

日，佛山市志愿者联合会安排志愿者到佛山市内公共场所设

摊派发普法宣传材料，开展义务法制宣传，提供法律咨询服

务。活动结束后活动负责人做好志愿者服务时数登记及服务

反馈表。服务时数由活动负责人核实后经佛山市志愿者联合

会录入志愿者档案。 

3. 法律讲座进家综活动 

    结合社区居民在土地产权、劳动纠纷、财产继承、预防

诈骗等方面的法律知识需求，佛山市志愿者联合会安排志愿

者进入社区，通过讲座方式向社区居民讲解法律知识，使居

民学会运用法律知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活动结束后活动负

责人做好志愿者服务时数登记及服务反馈表。服务时数由活

动负责人核实后经佛山市志愿者联合会录入志愿者档案。 

（二） 服务落实 

不断增加区内、镇街、村居公共法律服务点，每月根据

市志愿者联合会安排定时定点服务，为有需要之市民提供法

律咨询解答，同时应保证志愿服务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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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服务监管 

市司法局对服务队年度工作指标完成情况及完成质量

进行综合评估。社工机构配置督导指导社工工作。社工及专

职调解员对志愿者进行服务监督。 

（四） 服务评估与反馈 

志愿者需在每次服务完成后填写相关登记表，记录服务

内容及接待人数。专职调解员或活动负责人需在每次服务完

成后填写服务反馈表，记录服务总体情况、突发情况及服务

对象的评价或建议。市志愿者联合会需定期将上述两份表收

集存档，及时回应服务对象的意见并接受其质询。 

（五） 服务队补贴 

市志愿者联合会根据志愿者值班或参与活动的次数及

质量，给予一定额度的误餐费和交通补贴。 

补贴将定期发放，先由专职调解员统一领取，后由专职

调解员通知相关法律服务机构领取并通过机构发放至志愿

者个人。 

（六） 服务培训 

参与该项目的志愿者需要接受志愿服务基本守则、技巧

以及专业能力的培训，以使服务队能保持统一的志愿服务形

象以及高质量的公共法律服务。 

1. 基本守则 

明确志愿服务项目宗旨及服务对象需求，协调各方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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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，厘定具体服务目的。坚守志愿服务工作岗位，对工作富

有责任心及恒心，保持认真的态度。主动学习志愿服务的相

关知识，积极发挥个人所长投入到志愿服务工作中。积极提

供建设性建议或意见，为志愿服务工作的不断完善作贡献。 

2. 服务技巧 

总体要求主动礼貌接待，耐心详尽解答。服务提供期间

如非必要不做私人事，如有需要应先向服务对象说明。 

服务提供期间应准备好纸笔，可在服务对象陈述时作适

当记录，或可写下相关信息供服务对象参考，以显示服务队

专业、细心的服务态度。耐心、细心聆听并适当给予眼神或

身体上的简单回应，设身处地考虑服务对象遇到的难题，解

答时语速切勿过快，不能表现出厌烦情绪。 

3. 专业能力 

服务队成员应在空余时间熟习法律条文及案例，巩固并

提升个人专业能力，以保证提供高质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。 

（七） 服务表彰 

    根据各服务机构志愿者服务时数记录及评估结果，对服

务时数多且服务评价高的志愿者及其所属机构进行表彰。 

 

四、工作制度 

（一） 服务队章程 

项目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应遵循《广东省“南粤春雨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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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总队佛山支队社会志愿者分队章程》。 

（二） 监督与考核 

市司法局对服务队年度工作指标完成情况及质量进行

监督与考核。 

机构配置社工督导指导社工工作，对社工开展技能培

训，给予工作指导及建议，监督和考核探视指标完成进度、

质量，并将考核情况纳入社工工资绩效范畴。 

社工对志愿者进行考勤、探视、资料提交审查等监督。 

（三） 沟通与交流 

市志愿者联合会、禅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与团市委、市

司法局定期举行联席工作会议，共同协商推进公共法律服务

队伍建设，交流、通报工作情况，商讨工作计划，明确职责。 

各方通过新媒体技术应用，建立多层面的沟通渠道，以

多种社交网络平台实现在线考勤监督、动态信息发布、交流

与互动等功能，建立紧密的沟通联络关系。 

各法律服务机构设置各自联系人，以便日常工作沟通及

信息传达。 

（四） 项目宣传 

服务队成员有义务熟知“南粤春雨”项目简介并在服

务开展过程中向服务对象宣传。 

各方利用新媒体技术及时对项目开展状况进行宣传。佛

山市志愿者联合会在日常宣传中向公众提供所有服务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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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的联系方式，便于公众日常咨询。 

 

 

 

广东省“南粤春雨”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总队佛山支队 

社会志愿者分队 

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


